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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分析和介绍了巴黎现行城市规划的基

本特点，包括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两方

面。阐述了目前巴黎正在制订的新一轮发展规

划，也就是地方发展规划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其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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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黎地方城市发展规划(PLu)编制的背景

1．1巴黎城市规划的基本特点

巴黎的第一部成文的城市规划管理规定，于1554年由亨利二世制定，最近的则是

1977年制定的巴黎城市总体规划(sch白nadirecteurdfaIll6nagementetd’urbanisme，sDAu)

和巴黎市土地利用规划(P1an d’occupation des sols，P0s)，分别用于指导城市发展和日

常建设。其中．巴黎市土地利用规划在1989年和1994年分别进行了两次修订。

1．i．j巴黎城市总体规划(sDAU)

法国的城市总体规划的作用在于对城市发展进行战略指导，确定城市未来重要建

设项目及其选址，总体规划只在情况比较复杂的地区或大城市制定。

1977年制定的巴黎城市总体规划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见图1)：

(1)重大建设项目及基础设施的选址、用地规模：

(2)城市空间体系的确定，包括绿地、广场、街道系统：

(3)需要更新的城市地区的位置、功能定位。

作者：张恺，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图l 1977年巴黎城市总体规划s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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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B黎市土地利用规划(PoS)

法国的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是建设许可

证的直接审批依据．其内容类似于我国的

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各用地分区的建设

容量．是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中确定的。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

面是建设管理规定．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用

地进行分区并确定建设容量。

(1)建设管理规定

土地利用规划中建设管理的基本规定

在整个城市中普遍适用．并因用地分区的

不同而有所调整。在巴黎的土地利用规划

建设管理规定中，较有特色的是对建筑高

度的控制以及对地块内绿地比例的控制。

巴黎对城市建设的管理起源于对建筑

高度的管理。早在1667年即制定了第一部

对建筑高度的管理规定．将巴黎的最大建

筑高度限制在15．6米。此后的管理制度又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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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对建筑后退道路距离以及建筑体量的

规定．并逐渐演化到今天的土地利用规

划。因而．巴黎很早就开始注重建筑物对

城市外部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从奥斯曼改

建巴黎开始．建筑物的建造更是被约束在

严格的框架之内，旨在建设一个整齐划一

的巴黎。巴黎现行的土地利用规划对于建

筑高度控制的独特之处在于，规划中按不

同分区对每一段沿街建筑的高度均做出明

确规定．这一高度是檐口高度，檐口以上

部分则通过一个体量轮廓来控制，这一轮

廓的确定与建筑物位置(是否沿街)以及建

筑物之间距离有关，目的是不影响沿街高

度景观(见图2一l，2—2)。

而对于每个地块内的可建设范围和绿

地面积．巴黎的土地利用规划中规定，在

每个沿街的建设地块中．距道路红线20米

范围之内应建造建筑物，20米之外的1／2用

地面积必须留出作为开放空间。在这1／2用

地面积上，必须有2米以上的覆土深度．或

者其中一半的土地下方不可建设任何地下

设施．以保证每个地块中有足够的植树面

积。这一规定是对巴黎传统建造方式的充

分延续，保证沿街建筑界面的连续性，并

在每个地块内部留出花园(见图3)。

(2)城市用地分区

巴黎土地利用规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用地分区的方法。巴黎土地利用规划对用

地的分类不仅仅以用地功能类型为依据，

而是一种同时考虑功能、区位、密度、形

态特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分类方法。规划

对每一种用地分区确定其主体功能及附加

功能，并根据不同的区位特点分别确定主

体功能和附加功能的容积率。例如，uHa

用地分区．u代表城市用地，H代表居住功

能．是该用地分区的主体功能，a代表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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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巴黎土地利用规划中不同功能的容积率规定

地分区是uH中的一类。对uHa用地分区，

规划确定主体功能居住的容积率为3．附加

功能办公的容积率为1．5．也就是说，在

uHa用地上，每个地块的开发可以同时到

达3为上限的居住建筑容积率，以及1．5为

上限的办公建筑容积率，这两种功能的容

积率不允许转换。土地利用规划通过容积

率规定，引导不同地区中不同城市功能按

不同比例混合，以达到城市生活多样化的

目标。这种不同比例容积率的组合，必然

带来建筑形态的不同，从而间接地影响了

城市外部景观(见图4)。

1．2原有规划的不适应性

法国的城市总体规划没有年限规定．

而是在达到规划目标时废止。1977年的巴

黎城市总体规划中所确定的目标．到1992

年已基本实现．总体规划事实上已失去了

作用。此后，巴黎大区于1994年制定完成

巴黎大区的总体规划(sDRIF)，用于指导

包括巴黎市在内的整个大区的建设，这一

规划对巴黎市的建设指导一直沿用至今。

也就是说，巴黎市已有10年缺少针对其自

身的城市总体发展规划。

于1977年开始执行的巴黎市土地利用

规划，虽然在1989年和1994年分别进行了

两次修订．但仍不足以应对新的城市问

题。在最近的lO多年里．越来越多的地区

选择制定特殊的土地利用规划．对土地利

用规划进行局部的调整．以适应该地区的

城市发展。

1．3城市发展的新目标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世界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1975—1980年是个经济大发展

的时期，巴黎的一些重大公共设施，如

戴高乐机场、蓬皮杜艺术中心都建成于

这一时期。进入21世纪后，经济结构发

生变化，巴黎大区内的工业就业需求极

速降低，带来了整个地区的高失业率．

并衍生出诸如就业结构变化、社会不均

等众多问题。在巴黎市．特别明显的是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社会不平等现

象．西部集中了高级住宅和办公区，东

部则是社会各阶层混杂的平民化地区。

同时，外部世界也在变化中．欧洲一体

化无疑是一种历史机遇，而同时．它也

要求各个国家更有力地保持和发展其地

方个性，以突出自身在一体化的欧洲大

家庭中的地位。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摆在巴黎市面前

的城市问题包括，住宅特别是社会住宅的

供给、多样化的城市景观的保护、社会融

合和高质量的日常生活的实现，以及污染

防制和环境保护等。同时．自1982年的地

方分权法之后．更多地方发展的决策权利

下放到大区，从而使得相邻城市之间的协

调发展变得更为重要。对发展空间有限的

巴黎而言，更需要协调好与周边城市之间

的关系。

巴黎市近来提出“开放和团结的城市”

的发展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有赖

于对巴黎的遗产和城市景观特色的保护和

发展．以保持城市自身的特色。这不仅仅

包括保护重要的历史建筑和保护区，也包

括保持那些具有怀旧气息街区的氛围，不

论这些地区有没有被列入被保护的地区名

单内。而与此同时，也应当为现代建筑尽

可能创造可表现的机会。

要成为一座”开放的城市”，还必须

协调好城市型的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之

间的关系。为此．应建立地区与地区之

间方便的交通联系、整理主要道路、提

高市中心的道路通行能力、保护河流和

公共绿化不受车辆干扰，并且在游客人

数众多的旅游景点减少车辆通行。另

外，还应当发展多种交通方式，例如有

轨电车、水上运输等。

“团结的城市”是巴黎市一项新的政治

主张，旨在缓解城市各地区之间的差距，

改变人们对地区阶层分野的观念，增强各

地区之间的融合，特别是帮助那些品质

“低劣”的住宅区改善面貌。与这一主张直

接相关的．是促进各地区在社会、经济、

商业等方面的多样性．提升各地区的活

力。而“团结的巴黎”也意在为巴黎寻找新

的发展空间，在周边城市寻找新的发展

点．例如巴黎大区的南部平原、塞纳河的

沿岸地区等。

2巴黎地方城市发展规划(PLu)

的基本特点

2．1依据：社会团结与城市更新法(sRu)

一项针对城市区域发展战略的新法

案，“社会团结与城市更新法”(Loi relative

a la solidarit6 et au renouvellementurbains

SRu)，于2000年12月开始在法国实施。

SRu法的宗旨是．改善城镇居民点过于分

散的现状，促进城市更新和一体化。在过

去的五十多年中．法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

要特点是人口密度越来越低，城镇居民点

的人口密度从1954年的每公顷60人下降到

今天的每公顷40人(巴黎市的人口密度是每

公顷240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独立

住宅的增多以及小汽车交通对生活方式带

来的变化。人口过于分散的趋势，消耗了

大面积的自然空间．特别是占用了大量农

田．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必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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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政策引导予以干预。

而对于巴黎而言，SRu法则致力于解

决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城市更新的问

题。这主要涉及到那些已经城市化，但由

于种种原因而缺乏吸引力的地区．例如工

业地区、简陋的住宅区、人口递减的历史

中心、大规模的社会住宅区等。

城市的一体化目标主要在于建立城市

与城市、城市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关系。

sRu提出在今后的二十年内，每个城市

中的社会住宅比重达到20％以上。这一政

策的提出是为应对目前城市郊区大片独

立住宅的建设方式，以及用于出租的大

体量低品质的集合住宅。在巴黎市，由

于住宅的大量需求，目前每年建造的

6000套住宅中有2000-3000套为社会住

宅，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sRu法所提出

的数字。对巴黎而言，今后更为重要的

不是社会住宅数量的增加．而是其空间

分布的调整。目前，巴黎城市的社会阶

层分野是十分清晰的，大量社会住宅集

中于城市的东部地区，城市东区与西区

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不平衡。因而，

巴黎市对于城市一体化目标的实现主要

基于寻找各区之间相互平衡的方法，并

提高城市的整体生活质量。

2．2地方城市发展规划(PLu)的基本

特点

sRu法将直接影响今后法国城市规

划的制定，并将城市规划与社会整合、

区域合作、持续发展的目标紧密联系在

一起。城市规划将不仅仅是对城市建设

的管理．还将具有对城市发展的政策指

导意义。

巴黎已有十年缺少指导城市发展的整

体性规划，而是依赖于巴黎大区区域发展

规划，巴黎市对于新的发展规划编制有急

切的需求。因而，巴黎成为法国实践sRu

法的先行者。目前，巴黎正在编制基于

sRu法的新的城市规划，名为“地方城市

发展规划”(Plan Local d’Urbani sme，

PLu)，并将在今后的+到二+年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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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城市发展。按照计划，巴黎地方城

市发展规划于2001年底开始编制．应于

2004年完成公众评议．并于2005年底开

始执行。

巴黎地方城市发展规划将取代原有的

城市总体规划，并且其内容比总体规划有

所拓展。巴黎的城市格局于19世纪末期即

已基本完成．目前的巴黎虽然仍不断有新

的城市问题需要解决，但从城市发展的角

度而言，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的调整时

期．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处理城市

现有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对城市各地区功

能进行调整和完善．对城市空间肌理进行

修补。因而，巴黎地方城市发展规划的重

点内容，在于协调巴黎与周边城市之间的

区域发展关系，保护社会和城市环境的多

样性．并改善城市住房条件．提升各地区

生活品质。

从巴黎地方城市发展规划所研究的对

象和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已超出了城市

规划自身的范畴，而是在新的历史环境

下，对影响城市生活品质的各类问题进

行研究，并落实在空间上，以起到指导

各地区发展的作用。从研究的范围来

看．有别于以往的城市总体规划，巴黎

地方城市发展规划将巴黎环线的周边地

区也纳入规划范围．以促进巴黎市与周

边小城市的协作关系。

图5可持续规划与发展计划

3巴黎地方城市发展规划(PLu)

的主要内容

3．1规划组成部分

巴黎地方城市发展规划包括一个主体

和多个分项。

规划的主体是”可持续规划与发展计

划”(Proj et d’am6nagement et de

d6veloppement durable，PADD)，它是对城

市如何处理现有问题并实现城市协调发展

而制定的综合性指导文件，地方发展规划

的各分项内容，都是在这个主体计划确定

的框架下进行。

规划各分项针对与空间布局有关的城

市整体发展所需要解决的各方面问题，提

出发展或调整的措施。其中包括城市重大

项目发展计划、城市商业和地区中心发展

规划、保持社会肌理多样化的引导、提高

居住质量并促进城市更新的引导、加强地

区中心化并提升地区生活质量的引导、城

市景观和遗产规划等。

3．2主体内容：可持续规划与发展计划

(PADD)

可持续规划与发展计划的要旨在于(见

图5)：

(1)城市更新与城市空间特色保护之间

的平衡；

(2)多样化的城市功能以及社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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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

衡．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危害。

可持续规划与发展计划的内容主要涉

及三个方面：

(1)各地区发展重点的引导：

(2)对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引导：

(3)对交通发展的引导。

3．3其他各项内容

(1)城市商业和地区中心发展规划

(Commerces et centralit6s a Paris et

p6riph6rie)

城市商业和地区中心发展规划中不仅

对商业．公共设施和各类中心进行分级．

并且指出可达性差、影响使用效率的公共

空间和设施位置．作为未来公共空间和设

施发展需要改善的对象。

城市商业和地区中心发展规划强调市

区与环线地区在公共设施发展方面的协调

性，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制定市区商业和地

区中心发展规划．以及环线地区商业和地

区中心发展规划(见图6)。

(2)提高居住质量并促进城市更新的引

导(Renforcerle dmit d’habiter P撕s et assurer

le renouvellement urbain)

提高居住质量并促进城市更新的引导

主要针对城市住房的改善。其中，包括明

确需要改善的私有住宅区和社会住宅区，

以及需要开展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或综

合性城市更新项目(见图7)。

(3)城市景观和遗产规划(Mettre en

Valeur 1e paysage etle patrimoine)

城市景观和遗产规划的重点是保护遗

产、保护城市景观的多样性、协调市区与

环线周边地区的城市景观。并提出需要改

善的景观要素(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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